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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南文化”）于近日

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8）苏 0281民初 14799 号、14802号《民

事起诉状》、《应诉通知书》等文件，案件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诉讼事项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原告 被告 第三人 

诉讼

金额

（万

元） 

受理

法院 

受理

时间 
案情简述 诉讼请求 

审

理

阶

段 

1 
谢雄

胜 

被告一：

江苏乐元

创新国际

贸易有限

公司、被

告二：陈

少忠、被

告三：上

海摩山商

业保理有

限公司 

中南红

文化集

团股份

有限公

司 

0 

江阴

市人

民法

院 

2018

年 10

月 8

日 

2017 年 9 月 2 日，被告江苏乐元创新

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元公

司”）与被告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 "摩山保理公司”）开展

保理业务，在未履行中南文化对外担保

审核程序的情况下，被告陈少忠私自以

中南文化名义，就保理业务为被告乐元

公司向被告摩山保理公司提供保证。  

2018 年 9 月初，中南文化发布相关公

告后，原告才得以知晓上述情况，原告

认为：被告摩山保理公司在明知担保程

序违规违法的情况下，要求中南文化提

供担保，被告陈少忠作为中南文化实际

控制人，在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即安排

中南文化为被告乐元公司提供担保。三

被 告 的 串 通 行 为 给 中 南 文 化 及 其 股 东

带来风险，一旦被告乐元公司未履行相

关义务，中南文化作为担保人就必须履

行保证责任，势必侵害了众多中南文化

股东利益。  

原告作为中南文化登记在册的股东，截至起诉

之日，持股数占中南文化总股本比例 1.69%，主

体适格。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，特提出诉讼。 

1、判令三被告停止

对原告侵权行为，

消除第三人因违规

担保产生的或有债

务；  

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三

被告承担。 

法

院

受

理 

2 
谢雄

胜 

被告一：

江阴龙一

化工有限

公司、被

告二：陈

少忠、被

告三：上

海摩山商

业保理有

限公司 

中南红

文化集

团股份

有限公

司 

0 

江阴

市人

民法

院 

2018

年 10

月 8

日 

2018 年 5 月 20 日，被告江阴龙一化工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一公司”） 与

被告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摩山保理公司”）开展保理业务， 

在 未 履 行 第 三 人 中 南 文 化 对 外 担 保 审

核程序的情况下，被告陈少忠私自以中

南文化名义，就保理业务为被告龙一公

司向被告摩山保理公司提供保证。  

2018 年 9 月初，中南文化发布相关公

告后，原告才得以知晓上述情况，  原

1、  判 令 三 被 告 停

止 对 原 告 侵 权 行

为，消除第三人因

违规担保产生的或

有债务；  

2、  本 案 诉 讼 费 用

由三被告承担。  

法

院

受

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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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 

告认为：被告摩山保理公司在明知担保

程序违规违法的情况下，要求中南文化

提供担保，被告陈少忠作为中南文化实

际控制人，在未经担保审核程序的情况

下，即安排中南文化为被告龙一公司提

供担保。三被告的串通行为给中南文化

及其股东带来风险，一旦被告龙一公司

未履行相关义务，中南文化作为担保人

就必须履行保证责任，势必侵害了众多

中南红公司股东利益。  

原告作为中南文化登记在册的股东，截

至起诉之日，持股数占中南红公司总股

本比例 1.69%，主体适格。为维护股东

合法权益，特提出诉讼。  

3 

江阴

中南

重工

有限

公司 

江阴吉安

管业有限

公司 
 

925.3

5万元 

江阴

市人

民法

院 

2018

年 9

月 28

日 

2017年 12 月 19日，原告因采购货物一批与被

告签订《产品订购合同》（订购号： 

ZNHI201712206） 一份，合同总金额为 620 万

元。合同签订后，被告逾期至今未全部交货，

使得原告无法按时向客户履约。截至今日，被

告在明知原告急需上述合同货物交货的前提

下，只交付了小部分货物，剩余货物迟迟不予

交货，已构成恶意违约，给原告经济和商誉造

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因此提起诉讼。 

1、请求法院判令解除

原被告签订的《产品订

购合同》（订购号：

ZNHI201712206）。2、

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

还原告超额支付的货

款 1069500元，并支付

该款自 2018年 9 月 19

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

止的利息。 

3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

向 原 告 支 付 违 约 金

8184000 元（合同总货

款 1%/天的标准，自

2018 年 5 月 11 日起暂

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19

日 止 ， 计 算 方 式 ：

6200000*1%*132）。4、

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

承担。 

法

院

受

理 

4 

无锡

市博

尔达

机电

设备

有限

公司 

江阴中南

重工有限

公司 
 

13.16

64万

元 

江阴

市人

民法

院 

2018

年 9

月 29

日 

截止 2018年 9月 7日被告应付原告的到期应收

货款为 13.1664万元。由于拖欠货款，原告于

2017年 5月中旬开始停止供货。江阴中南重工

有限公司自 2018年 2月 8日支付一笔 5万元的

货款后至今未付任何货款。原告保护合法权益

不受侵犯，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。 

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支付

原告的应收货款人民

币 131664元。 

2、请求判令本案的金

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

担。 

法

院

受

理 

5 

江苏

安加

诺衬

胶防

腐有

限公

司 

江阴中南

重工有限

公司 
 

12万

元 

江 阴

市 人

民 法

院 

2018

年 9

月 10

日 

2017年 8 月 23 日，原、被告双方签订《加工承

揽合同》一份，以及合同附件《橡胶衬里工艺

规程》、《衬胶技术协议》。该合同总价款 37 万

元，双方约定付款方式为：承兑结算，预付合

同总价 30%，提货付合同总价 40%，验收合格收

到承揽全额发票后一个付合同总价 20%,质保金

合同总价 10%六个后付清。原告按照双方所签合

同之约定早已全部履行了义务，被告己支付承

揽款项 25万元，尚欠原告 12 万元，原告特诉

至法院，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请。 

1、判令被告立即支付

承揽款项 12万元； 

2、本案诉讼费用全部

由被告承担。 

法

院

受

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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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诉讼事项,公司高度重视,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，积极主张

公司权利, 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 

目前，上述事项已进入受理程序，但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，暂无法判断对公

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、诉讼案件相关法律文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0月 13日 

 




